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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军 （LI Haojun） 

管理合伙人，中国执业律师  

李浩军律师长期从事与外商投资、公司业务、收购重

组、合规、争议解决有关的法律事务，处理了众多有

影响力的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服务的客户有

众多世界 500 强企业，所涉行业包括：电子、银行、

半导体、制药、汽车、食品、化工、贸易、娱乐等。 

 

代表性案件： 

投资/并购： 

 代表住友商事与宝钢投资成立我国第一例外商投资汽车销售合营公司； 

 代表索尼在中国进行的小尺寸液晶板事业的收购、退出/索尼化学在中国重

组、出售业务； 

 代表世界第二大半导体制造设备供应商-东京电子株式会社（TEL）在中国设

立行业内首家外资半导体设备制造企业； 

 代表三菱化学控股集团处理近十年来在中国进行的众多投资、重组、退出项

目； 

 代表美国高通处理其在上海业务基地的搬迁、研发中心的设立、首家芯片封

装检测工厂的设立等事宜； 

 代表夏普处理与上海仪电的合营项目、与国内上市公司新松机器人公司的资

产处理项目等。 

 

争议解决： 

 代表日铁住金集团处理其与上海农凯发展集团的一系列仲裁、诉讼、执行的

复杂案件； 

 代表索尼香港处理其与 APEX、宏图高科的产品质量纠纷诉讼案件； 

 代表索尼及其中国子公司处理其与四川德先公司之间的关于锂离子电池的

反不正当竞争诉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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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美国布鲁克斯自动化有限公司处理其与新加坡 NK 化工的股权争议诉讼

案件； 

 代表蒂森克虏伯电梯处理其与天津星际的一系列复杂诉讼案件； 

 代表某跨国公司处理其与某科研院所的涉及重大知识产权归属的国际商事

仲裁案件； 

 代表国际重要的六氟磷酸锂电解液的制造厂家处理其与某国内动力电池生

产厂家的长期销售协议一系列诉讼案件。 

 

法律合规： 

 代表钢铁行业某世界 500 强公司对其中国多个部门涉及的违规活动进行调

查和处理，案件处理跨度超过 5 年（包括商业贿赂、串通招投标、价格垄断

等）； 

 代表电子行业某世界 500 强公司对相关高管和多个业务部门主管涉及的腐

败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包括后续的刑事程序的处理； 

 代表化工行业某世界 500 强公司对生产基地业务人员的侵犯商业秘密、实施

同业竞争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包括后续的刑事程序的启动； 

 代表澳洲皇冠集团处理其中国营销团队的违规案件及整体的危机处理对应；

后续担任第一被告的辩护人并负责整个律师辩护团队的总协调工作； 

 代表某澳洲上市企业整体解雇其中国子公司管理层、接管国内子公司并对违

规的管理层展开调查、启动法律追索程序。 

 

毕业院校：华东政法大学 

工作语言：中文/英文 


